
南宁市控制吸烟规定

第一条 为了减少烟草烟雾危害，净化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卫生环境，保障公众

的身体健康，提高城市文明水平，根据《南宁市爱国卫生条例》等有关规定，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控制吸烟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市控制吸烟工作实行政府引导、分类管理、公众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组织本规定的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各县、

城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有关部门开展控制吸烟工作。

县、城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组织本辖区范围内的控制吸烟工作。

第五条 各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和以下职责分工，负责相关场所控制

吸烟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并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

（一）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分别负责各自管辖的教育机构、

培训机构的控制吸烟工作；

（二）公安机关负责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和提供住宿服务的场所的控制吸烟

工作；

（三）民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社会福利机构的控制吸烟工作；

（四）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相关公共场所的控制吸

烟工作；

（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商场、超市的控制吸烟工作；

（六）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餐饮服务经营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

（七）文化、科技、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分别负责文化、艺术、娱乐场所，科技场

馆、体育场馆的控制吸烟工作；

（八）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其他社

会组织工作场所和本条第一项至第七项规定以外其他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

市、县人民政府根据控制吸烟工作的实际需要，可以对有关部门控制吸烟工作的

职责进行调整。

第六条 下列公共场所的室内外场所禁止吸烟：



（一）托儿所、幼儿园、儿童福利院，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以及少年宫、青

少年活动中心等未成年人集中活动场所；

（二）妇幼保健医疗机构、儿童医院。

第七条 下列公共场所的室内场所禁止吸烟：

（一）高等学校及其他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学区、食堂等；

（二）社会福利机构；

（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四）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客运渡船等公共交通工具及其

售票厅、等候室等相关场所；

（五）商场、超市；

（六）酒店、饭馆等餐饮服务经营场所；

（七）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展览馆、影剧院、音乐厅、美术馆等科学技术、

文化、艺术场馆；

（八）体育馆、健身馆等运动场馆；

（九）歌（舞）厅、游艺厅（室）等公共娱乐场所；

（十）医疗卫生机构。

第八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单位的室内工作场

所禁止吸烟。

第九条 在本规定确定的禁止吸烟场所以外的其他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内，

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可以实行全面禁止吸烟；不实行全面禁止吸烟的，应当划定禁

止吸烟的区域。

第十条 在禁止吸烟的场所或者区域外可以设置吸烟区。设置吸烟区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

（一）符合消防安全和保障人身安全要求；

（二）远离人员密集区域和行人必经通道；

（三）设置醒目的吸烟区标识和路径指引标志；

（四）设置烟灰缸等与吸烟有关的器具，并保持环境清洁卫生；



（五）不得与非吸烟区使用同一空调系统和换气系统。

设定的吸烟区不符合规定的，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指导经营者

或者管理者予以改正。

设定吸烟区的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加强吸烟和烟草烟雾有害健康

的宣传，逐步减少和取消吸烟区。

第十一条 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全面负责本场所的控制吸

烟工作，并履行以下职责：

（一）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的显著位置张贴禁止吸烟的警语和标志；

（二）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内不设置与吸烟有关的器具；

（三）对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内吸烟的人员予以劝阻、制止或者请其离开该

场所；对不听劝阻的，向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四）建立健全控制吸烟管理制度，对工作人员进行控制吸烟工作的培训。

第十二条 任何人都有权要求在禁止吸烟场所内吸烟的人员停止吸烟，有权要求

该场所的管理人员劝阻、制止吸烟行为。任何人都有权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举报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第十三条 鼓励全社会参与和支持控制吸烟工作。推进创建无烟单位，鼓励单位

制定和实施内部控制吸烟制度。

市人民政府对在控制吸烟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予以表彰或者奖励。表彰或者奖

励的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四条 市、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并将举报、投

诉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组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

其他社会组织开展控制吸烟工作的宣传活动，使公众了解吸烟和烟草烟雾的危

害，提高全社会营造无烟环境的意识。

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网站等媒体，应当进行烟草烟雾危害、吸烟有害健康

和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宣传。

第十六条 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应当将控制吸烟宣传教

育纳入学校健康教育计划，通过多种形式向学生传授吸烟和烟草烟雾危害健康的

知识以及拒绝烟草烟雾危害的技能。

第十七条 禁止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网站等媒体发布烟草广告或者变

相的烟草广告。



第十八条 烟草制品销售者应当在烟草制品销售场所的显著位置设置“吸烟有

害健康”和“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标志，并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

制品。

第十九条 鼓励吸烟者戒烟，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为吸烟者戒烟提供指导和帮助。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该场所的

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的显著位置张贴禁止吸烟的警语和标志的；

（二）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内设置与吸烟有关的器具的；

（三）对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内吸烟的人员不予以劝阻、制止的。

法律、法规对前款规定情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在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网站等媒

体上发布烟草广告或者变相的烟草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二条 烟草制品销售者未按规定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标

志，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吸烟，不听劝阻的，由本规定第五条规定

的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吸烟或者离开禁止吸烟场所，并处 50 元以上 200 元

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内吸烟，不听劝阻且扰乱公共秩序，或者

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负责对控制吸烟工作进行监督管理的行政管理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

的，由监察机关对单位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通报批评，或者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控制吸烟工作中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滥

用职权、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控制吸烟是指为了减少烟草烟雾危害，确定禁止吸烟的场所或者区域，在禁止吸

烟的场所或者区域内，禁止吸烟；限制烟草广告宣传和烟草制品销售。

吸烟是指吸食或者携带点燃的卷烟、雪茄烟、烟丝、烟叶等烟草制品，以及电子

香烟等烟草替代品。



公共场所是指公众可以进入的场所或者供集体使用的场所。

室内是指顶部有遮蔽，侧面有一处或者一处以上遮蔽或者环绕遮蔽的任何空间。

工作场所是指公众在其就业或者工作期间使用的场所，包括公共办公场所、生产

场所、会议室、传达室、休息室、食堂、走廊、楼道、电梯、洗手间等。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1995 年 9 月 22 日南宁市人民政

府公布实施的《南宁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